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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和设置学校三级机构的通知

机关党工委、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　　为进一步强化基层管理，建立与学校改革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，遵循工作需要、科学合理和精干高效的原则，在征求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学校党委研究，决定对学校三级机构进行如下调整和设置。
一、党政管理机构
1. 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（合署）设：综合科；文秘科。
2. 党委组织部、统战部、党校设：组织科。
3. 党委宣传部设：新闻中心。
4. 发展规划处、无锡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、职业资格证书研究中心（合署）设：办公室。
5.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党委人民武装部、学生工作处（合署）设：学生教育管理科；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；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；学生事务服务中心；宿舍管理科。
6．教务处、高职本科部、素质教育中心（合署）设：教务科、本科教学部（合）；实践科；教研科；现代教育技术中心、素质教育中心（合）；考试中心。
7.科技产业处、校企合作处（合署）设：课题与成果管理科；技术转移中心。
8.社会科学处设：项目管理科。
9.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、教师发展学院（合署）设：人事科；师资科；综合科。
10.双高校建设办公室、质量监督与控制部（合署）设：诊改与评估科；双高建设管理科。
11.招生办公室、校友工作办公室（合署）设：招生科；校友工作科。
12.财务处设：预算与绩效科；结算中心；财务信息科。
13.审计与法规处设：综合科。
14.党委保卫部、保卫处（合署）设：综合办公室；消防技防科。
15．资产与实验实训设备管理处设：资产管理科；采购与招标管理科；实验实训室管理科。
16．后勤管理处设：综合办公室；医务室；物业服务中心；饮食服务中心；维修服务中心；能源管理科。
17．基建处设：综合办公室。
18．继续教育学院设：办公室；培训科。
19．中桥校区管委会、科技园管委会（合署）设：综合办公室。
二、群团组织
1.工会、离退休工作处设：离退休工作科。
2.团委设：组织宣传部；社团管理部。
三、教辅与直属机构
1.图书馆、档案馆（合署）设：办公室、读者服务部、资源建设部、中心档案室。
2.信息化中心设：信息服务科；信息规划科。
四、教学部门
1.机械技术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2.控制技术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3.物联网技术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4.汽车与交通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5.管理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6.财经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7.外语与旅游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8.设计艺术学院设：办公室、教务科研办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。
9.基础课部设：综合办公室。
10.马克思主义学院设：综合办公室。
11.体育部设：综合办公室。
12.智能制造工程中心、开源创新创业学院（合署）设：办公室；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（合）。
13.国际交流处、国际教育学院、港澳台办公室、爱尔兰学院（合署）设：办公室；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分团委（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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